
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

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病毒核酸
检测服务的通知

各州、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：

现将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

组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通知》（联防联控

机制综发〔2021〕26 号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

贯彻落实。

一、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通过官

方网站等方式，向社会公布辖区内所有核酸检测机构名称、工作

时间、采样地点、联系电话和预约方式等信息。

二、各医疗卫生机构、第三方实验室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群

众可进行 10:1 混样检测，中风险地区可进行 5:1 混样检测，高

风险地区及重点人群必须按照 1:1 单样检测。各检测机构要设置

专门窗口或区域，为“愿检尽检”、返乡人员等单纯进行核酸检

测的群众提供采样服务，群众无需挂号且免收门诊诊察费。严格

执行医保部门公布的核酸检测收费价格，并在醒目位置公示。



三、严格落实“村报告、乡采样、县检测”联动工作机制，

落实“应检尽检”。乡镇卫生院负责辖区内核酸检测的采样和送

检，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具备检测资质的县级医疗卫生机

构或第三方实验室负责核酸检测。

四、省临床检验中心要持续组织开展核酸实验室室间质评工

作，要持续加强检测质量监管，加大室间质评频次。室间质评不

合格或检测结果不准确的实验室，省级将按照相关要求，暂停其

核酸检测业务。

各州（市）要按照通知要求，将辖区内所有核酸检测机构名

称、工作时间、采样地点、联系电话和预约方式等信息，于 2021

年 2 月 18 日前报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张春宏 郭筠 0871-67195127

电子邮箱：ynswstyzc@126.com

附件：辖区内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

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

指挥部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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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辖区内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

单位（州市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医疗卫生机构

名称
工作时间 采样地点 预约方式 联系电话










